	
[bookmark: title2]××××人民检察院
扣押/冻结债券/股票/基金份额等财产
告知书
（存　根）

[bookmark: wh2]××检××扣/冻告〔20××〕××号
案    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犯罪嫌疑人基本情况（姓名、性别、出生日期、公民身份号码、工作单位、住址、是否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）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送达单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扣押/冻结原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扣押/冻结财产（债券/股票/基金份额/本票/汇票/支票等逐项列明，并使用大写填写数额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扣押/冻结期限从    年   月   日起至    年   月   日止
批 准 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承 办 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填 发 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填发时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第一联　统一保存
	
××××人民检察院
扣押/冻结债券/股票/基金份额等财产
告知书
（副　本）

××检××扣/冻告〔20××〕××号
         ：
本院以          号扣押/冻结通知书将犯罪嫌疑人        涉嫌
        一案的下列财产：           （债券/股票/基金份额/本票/汇票/支票等逐项列明，并使用汉字大写填写数额）予以扣押/冻结。根据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》第二百一十四条的规定，现告知你有权在不损害国家利益、被害人利益，不影响诉讼正常进行的前提下，对于有效期即将届满的被扣押/冻结的债券/股票/基金份额等财产，可以在案件办结前申请依法出售或者变现，所得价款将由本院指定的专门银行账户保管。
20××年×月×日
（院印）
本告知书已收到。
犯罪嫌疑人：
年  月  日


第二联　附卷
	
××××人民检察院
扣押/冻结债券/股票/基金份额等财产
告知书

××检××扣/冻告〔20××〕××号

         ：
本院以          号扣押/冻结通知书将犯罪嫌疑人        涉嫌
        一案的下列财产：           （债券/股票/基金份额/本票/汇票/支票等逐项列明，并使用汉字大写填写数额）予以扣押/冻结。根据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》第二百一十四条的规定，现告知你有权在不损害国家利益、被害人利益，不影响诉讼正常进行的前提下，对于有效期即将届满的被扣押/冻结的债券/股票/基金份额等财产，可以在案件办结前申请依法出售或者变现，所得价款将由本院指定的专门银行账户保管。

20××年×月×日
（院印）


第三联　交当事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、委托代理人
制作说明

一、本文书依据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》第二百一十四条的规定制作。为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书面告知当事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、委托代理人有权依法申请出售或者变现被扣押/冻结的债券/股票/基金份额/汇票/本票/支票等有价票据时使用。
二、本文书中 “下列财产”处应当将被扣押/冻结的债券/股票/基金份额/本票/汇票/支票等财产的数额逐项列出，并使用汉字大写填写数额。
[bookmark: _GoBack]三、本文书共三联，第一联存根统一保存备查，第二联附卷，第三联交当事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、委托代理人。
